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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 安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

文件 
泰 安 市 民 政 局 
泰 安 市 财 政 局 
泰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
国家税务总局泰安市税务局 
泰 安 市 乡 村 振 兴 局 

 

 

泰医保发〔2022〕20 号 

 
 

关于印发《城乡居民医疗保障提升 
工程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医疗保障局、民政局、财政局、卫生健康局、

乡村振兴局，国家税务总局泰安市各县（市、区）税务局，泰

安高新区、泰山景区、旅游经济开发区、徂汶景区医疗保障、

民政、财政、卫生健康、乡村振兴工作部门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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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乡居民医疗保障提升工程实施方案 

 

市委、市政府将“提高 2022 年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、提

升居民医疗保障服务水平”列为 2022 年为民要办的十件实事之

一，为确保这项为民实事落到实处，现制定如下工作方案：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

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

发展思想，以提高城乡居民医疗保障水平为目标，突出重点、

加大力度、整合资源、注重实效，不断提高广大城乡居民的获

得感、幸福感和安全感，推动新时代医疗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。 

二、基本原则 

（一）坚持聚焦重点、精准施策。围绕广大城乡居民的医

疗需求，围绕巩固拓展医疗保障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

衔接，在全面提升城乡居民医疗保障能力和水平上精准发力，真

正把好事办好、把实事办实。 

（二）坚持尽力而为、量力而行。注重目标性、操作性和可

行性相统一，从实际出发，坚持保障基本、促进公平、稳健持续

的原则，引导广大城乡居民的合理预期，逐步满足群众的层次性、

合理性需求。 

（三）坚持创新提升、健全机制。着眼于科学化、规范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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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长效化，解放思想，大胆创新，着力推进城乡居民医保体制

机制建设，确保各项工作长久运行，群众长期受益。 

（四）坚持协同推进、务求实效。牵头部门发挥主导作用，

分工部门紧密配合，县市区落实主体责任，形成责任明确、协

同推进、层层抓落实的工作局面，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，

让广大城乡居民真正享受到改革发展福利。 

三、目标任务 

（一）将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 610 元/人。 

（二）对特困人员、低保对象参加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

缴费部分按照居民参保一档标准给予补贴。 

（三）脱贫攻坚过渡期内对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及防止返贫

监测帮扶对象和返贫致贫人口个人缴费部分按照居民参保二档

标准的 50%给予补贴。 

（四）实施居民大病保险倾斜政策，特困人员、低保对象、

返贫致贫人口居民大病保险起付标准比普通居民降低 50%，由

1.4 万元降低为 7000 元，分段报销比例各提高 5 个百分点，取

消年度最高支付限额。 

（五）对特困人员、低保对象、返贫致贫人口实施住院救

助、重特大疾病医疗再救助、门诊慢特病救助。 

（六）改进医疗服务管理措施。 

（七）提升居民医疗保障经办服务水平。 

四、工作重点 

（一）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。按照国家、省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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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部署，会同市财政部门提高2022年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

助标准。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在现有基础上增加30元，

提高到610元/人。根据居民参保情况，及时向财政部门申请补助

资金，确保各级补助资金及时足额到位，保障居民医疗保险健

康运行。 

（二）全力推进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扩面。按照常住人口应

保尽保的目标，深入实施全民参保计划，加强参保信息数据治

理，持续推进精准参保扩面。聚焦脱贫享受政策人口、新生儿、

外出务工人员、新业态劳动者等重点人群，积极宣传引导，调

动群众参保积极性，及时参保缴费。主动加强与税务和人社部

门沟通联系，进一步优化基金管理流程，减少基金运行时间和

成本，提高工作效率。 

（三）全面落实医保帮扶对象参保补贴政策。对特困人员、

低保对象参加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部分按照居民参保一

档标准给予补贴。脱贫攻坚过渡期内对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及防

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和返贫致贫人口个人缴费部分按照居民参

保二档标准的 50%给予补贴。及时对接民政和乡村振兴部门，

做好帮扶人员更新和标识工作，对新认定的医保帮扶对象及时

纳入帮扶范围，确保精准管理、精准施策。 

（四）全面落实医保帮扶对象大病保险倾斜政策。特困人

员、低保对象、返贫致贫人口居民大病保险起付标准比普通居

民降低 50%，由 1.4 万元降低为 7000 元，分段报销比例各提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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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个百分点。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起付标准（含）以上、10

万元以下部分给予 65%补偿，10 万元（含）以上、20 万元以下

的部分给予 70%补偿，20 万元（含）以上、30 万元以下的部分

给予 75%补偿，30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部分给予 80%补偿，取消

年度最高支付限额。 

（五）深入实施医疗救助托底保障。对特困人员、低保对

象、返贫致贫人口实施住院救助、重特大疾病医疗再救助、门

诊慢特病救助。 

1.住院救助。特困人员经基本医保、大病保险报销后的个人

自付合规医疗费用按照 100%的比例给予救助。个人年救助封顶

线为 30000 元。城乡低保对象、返贫致贫人员经基本医保、大

病保险报销后的个人自付合规医疗费用按照 70%的比例给予医

疗救助。个人年救助封顶线为 30000 元。低保边缘家庭成员、

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经基本医保、大病保险报销后的个人自

付住院合规医疗费用在 3000 元（含 3000 元）以上的部分按照

50%的比例给予医疗救助。个人年救助封顶线为 10000 元。 

2.重特大疾病医疗再救助。特困人员、低保对象、返贫致

贫人员因住院发生的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支出，经过基本医保、

大病保险、医疗救助报销后，个人负担合规医疗费用超过 5000

元以上的部分，按照 70%的比例给予再救助。年度累计救助最

高限额 20000 元。在脱贫攻坚过渡期内，对低保边缘家庭成员、

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经过基本医保、大病保险、医疗救助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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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后，个人负担合规医疗费用超过 10000 元以上的部分，按照

70%的比例给予再救助。年度累计救助最高限额 20000 元。 

3.门诊慢特病救助。因患慢性病需要长期服药或者患重特

大疾病需要长期门诊治疗、导致自付费用较高的特困人员、低

保对象、返贫致贫人员按照基本医疗保险政策确定的门诊慢性

病范围，给予门诊救助。医疗救助对象门诊慢特病医疗救助（含

再救助）与住院医疗救助的起付标准、限额，累计计入年度医

疗救助起付标准、限额。特困人员、低保对象和返贫致贫人员

一个医疗年度政策范围内个人实际负担门诊费用超过1000元以

上的部分，按照 70%的比例救助,每人年度内累计救助金额不超

过 3000 元。因患恶性肿瘤和白血病放化疗、精神分裂症、分解

情感性障碍、偏执性精神病、双相情感障碍、癫痫所致精神障

碍、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、尿毒症肾透析、器官移植抗

排异治疗特殊病种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按照住院医疗救助

的标准执行。 

（六）持续改进医疗服务管理措施。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

革，全面推进按病种分值付费（DIP），加快构建管用高效的医

保支付机制。严格落实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，及时做好结算

信息系统的维护。继续扩大省内跨市和跨省普通门诊及住院联

网结算定点医药机构覆盖范围，积极开展门诊慢性大病跨省联

网结算工作。全面落实“双通道”管理机制，探索建立国家医保

谈判药品单独支付政策，保障谈判药品有效供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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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提升居民医疗保障经办服务水平。按照“四最”和“六

统一”工作要求，继续简化流程手续，全面推行“掌上办”、“网上

办”。大力推进市内通办、全省通办、跨省通办，为参保人员提

供“一门式”、“一站式”经办服务。加强业务能力培训，全面提高

工作人员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。加大行风建设力度，切实增强

服务意识，提高服务水平，提升群众满意度。 

五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市里成立推进城乡居民医疗保障服

务水平提升工程领导小组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医疗保障局，

统筹协调整体工作推进。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功能区要把城乡居民

医疗保障服务水平提升工程作为重要民生事业来抓，主要领导

亲自抓，分工领导靠上抓，层层分解任务，压实责任，确保各

项惠民政策落地落实。 

（二）强化部门协同。城乡居民医疗保障服务水平提升工

程是一项系统工程，市医保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卫生健康委、市

民政局、市乡村振兴局、市税务局等相关部门要协同配合，按

照各自职责抓好工作落实，形成工作合力。各级医疗保障部门

要发挥好牵头作用，主动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，推动工

作有力、有序、有效开展。 

（三）强化调度督查。市里建立联席会议、调度通报、督

导检查工作机制，定期通报重点工作推进和目标任务完成情况。

在督导检查中，注重用好督查机制“利器”，用好工作考核“指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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棒”，用好信息反馈“大平台”，对重视程度不够、政策不落地、

服务不到位、推诿扯皮、影响全市工作大局的，严肃追责问责。 

（四）强化宣传引导。要高点站位，系统谋划，确保城乡

居民医疗保障服务水平提升工程影响面大、知晓率高。要突出

重点，聚焦聚力，加强政策宣传解读，畅通联系沟通渠道，及

时回应社会关切。要立体交叉，全面覆盖，坚持媒体宣传和社

会宣传结合，及时总结推广工作中的好经验、好典型，为提升

工程落实营造良好环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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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安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5 月 10 日印发 


